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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0 年《婚姻法》强

调 男 女 权 利 平 等，1980 

年《婚姻法》强调男女权

利与义务平等，2001 年婚

姻法修正案采取有针对性

措施追求夫妻间的实质平

等，而现在的民法典婚姻

家庭编草案正在采取进一

步措施促进夫妻间的实质

平等——男女平等，贯穿

于新中国的婚姻立法之路。

尽管历次婚姻立法与

修法所处的经济社会发展

阶段不同，解决的婚姻家

庭问题也各具时代特色，

但正如薛宁兰所说，“通过

制度性保障，确认夫妻各

自人格独立和平等的法律

地位，打破由历史文化和

观念造成的男女在社会与

家庭，即‘公’与‘私’

两个领域中的角色定型与

性别隔离，促进夫妻在婚

姻生活和家庭生活中共享

权利、共担义务与责任，

公平分享资源与机会，实

现私领域中的两性平等与

共同发展，是我国婚姻立

法始终不渝的价值目标”。

从 1950 年到现在，《婚

姻法》的多次立法和修法，

都是法律用其自身的发展，

回应了时代的民意。不管

是捍卫忠诚还是捍卫自由，

美满的爱情、和谐的家庭，

才是《婚姻法》终极关怀

所旨。放眼现在，婚姻与

幸福或许从来不是从属，

我们终将在灵魂的独立与

探索中寻找爱情。

为女性带来
更多婚姻平等
1980 年《婚姻法》问

世于国家实行改革开放之

初，是对 1950 年《婚姻

法》的继续和发展，从

夫妻权利义务相一致的角

度，在计划生育、婚姻居

所、相互扶养、子女姓氏

选择、共有财产处理、离

婚财产分割、离婚债务清

偿等方面，作出夫妻平等

享有权利和履行相应义务

的规定，从而进一步平衡

了妇女在婚姻家庭中的地

位。“它重申了婚姻制度中

的男女平等，同时，强调

保护妇女、儿童和老人的

合法权益，禁止重婚，禁

止家庭成员间的虐待和遗

弃，并将结婚年龄改为‘男

不得早于22 周岁，女不得

早于20周岁’，规定‘三

代以内旁系血亲禁止结

婚’，从而彻底废除了表兄

弟姐妹之间的通婚。”薛

宁兰表示。

遇罗锦也知道，“若提出

离婚，等待我的将是什么！”

“没良心”“忘恩负义”“陈世美”

……不出所料，社会舆论多站

在男方这一边。但遇罗锦毫不

退缩，她在杂志上发表了纪实

文学《冬天的童话》，讲述自己

的心路历程。

1980 年 9 月10 日， 全 国

人民代表大会五届三次会议

通过了新的《婚姻法》。15天后，

根据新的《婚姻法》规定，法

院做出判决：两人离婚。判决

书写道：“十年浩劫使原告人

遭受政治迫害，仅为有个栖身

之处，两人即草率结婚，显见

这种婚姻并非爱情的结合。婚

后，原被告人又没有建立起夫

妻感情，这对双方都是一种牢

笼。”

1980 年《婚姻法》施行

后，一场持续 10 年的离婚潮

又 随 之而来。 从 1978 年到

1982 年，全国离婚人数从一

年的 28.5万对增长到 42.8万

对，提高 50%。上世纪 80 年

代的离婚事件中，女性主动提

出诉讼的居多，约占 71%，其

中知识女性主动提出离婚的多

达 86.1%。中老年人离婚占有

相当的比重，60 多岁的老夫

老妻离婚也不罕见，其中大部

分当事人是“文革”后获得平

反的知识分子。

2001 年婚姻法修正案    首次规定“禁止家暴”，“互相忠实”写进总则

与以往婚姻法修改不同的

是，2001 年婚姻法修改的动

议来自中国法学会婚姻法学研

究会的倡议。薛宁兰告诉今日

女报 / 凤网记者，2001年《婚

姻法》修正案立法过程“那真

是全民参与”，被称为“是 20

世纪末 21世纪初中国人国家

观念、法律观念、道德观念、

婚姻家庭观念和性观念的一

次大普查”。

上世纪 90 年代初，随着

一些沿海地区先富起来，出现

了婚外情甚至“包二奶”的现

象，并逐渐成为公开话题，引

发了一些恶性事件和家庭经济

纠纷。当时广东某县开展了一

次关于婚外性行为的调查，结

果发现竟然有 1000 多起。广

东省在进一步调查的基础上，

就“包二奶”、养情妇等问题向

中央写报告，希望引起重视。

这被认为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

2001年《婚姻法》修正案的出台。

除了浮出水面的“包二奶”

现象，家庭暴力也为人们所关

注。有调查显示，1990 年代

的家庭暴力比 1980 年代上升

了25.4%。家庭暴力持续增多，

并导致不断发生离婚和人身伤

害案件。

“当时，针对如何在法律

上惩治‘包二奶’行为，妇联、

法学界、社会学界等方面进行

了大讨论。”薛宁兰说，当时

法律学界提出“配偶权”概念，

但社会学家认为，这实际上会

损害妇女利益。”

2001年，九届全国人大常

委会第二十一次会议通过修改

婚姻法的决定，对于1980 年

《婚姻法》做了许多重要修改

和补充，内容共有 33 项。

薛宁兰告诉记者，修改后

的《婚姻法》将“夫妻应当互

相忠实，互相尊重”写进总则，

“这一规定在道德上带有倡导

性，在法律上具有宣誓性”。

同时添加了“禁止有配偶者与

他人同居”的条款。还规定了

“禁止家庭暴力”，并在法律责

任一章对实施家庭暴力的夫妻

一方的民事法

律责任作出明

确规定，这在

我国婚姻立法

中尚属首次。

解决新时期
婚姻新问题

2001年婚姻法修正案

重在解决市场经济条件下

婚姻家庭领域的新问题，

如重婚纳妾、与婚外异性

同居、婚外恋等挑战一夫

一妻制的行为。在认识到

男女两性生理差异与社会

性别差异基础上，修正案

增加若干条文，确立新的

原则和救助措施，努力促

进夫妻间的实质平等。

“比如，增加原则性

规定，倡导夫妻之间应当

相互忠实、相互尊重，维

护平等、和睦、文明的婚

姻家庭关系；明确规定禁

止家庭暴力，并确立对受

暴配偶一方的救助措施 ;

增设离婚家务劳动补偿制

度，承认家务劳动的社会

价值；建立离婚损害赔偿

制度，救济离婚中的无过

错方。这些都是体现男女

平等价值观要求，具有社

会性别意识的立法。”薛

宁兰说。

民法典婚姻家庭编
债务、婚龄引发讨论，力促夫妻“实质平等”

6月26日，十三届全国人

大常委会第十一次会议对民法

典婚姻家庭编草案二审稿进行

分组审议。其中的“夫妻共同

债务范围”、“建议大幅降低男

女法定结婚年龄”等话题迅速

引发社会热议。

全国人大宪法和法律委员

会副主任委员沈春耀建议在草

案第三章第一节“夫妻关系”

中增加一条，规定：夫妻双方

共同签字或者夫妻一方事后追

认等共同意思表示所负的债

务，以及夫妻一方在婚姻关系

存续期间以个人名义为家庭日

常生活需要所负的债务，属于

夫妻共同债务；夫妻一方在婚

姻关系存续期间以个人名义超

出家庭日常生活需要所负的债

务，不属于夫妻共同债务，但

是债权人能够证明该债务用于

夫妻共同生活、共同生产经营

或者基于夫妻双方共同意思表

示的除外。

薛宁兰告诉今日女报 / 凤

网记者，现行婚姻法没有具体

规定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有关

夫妻共同债务的认定。根据

《婚姻法》第 41条规定，离婚

时，原为夫妻共同生活所负的

债务，应当共同偿还。2003

最高法曾出台婚姻法司法解释

（二），其中第 24 条对此问题

作了规定，也因此导致夫妻一

方“被负债”现象，近年来引

发较大争议，一度成为社会关

注的热点。2018 年 1月，最高

人民法院根据各方面意见又出

台了《关于审理涉及夫妻债务

纠纷案件适用法律有关问题的

解释》。而这一条款即是吸收

采纳了2018 年1月最高人民法

院出台的《关于审理涉及夫妻

债务纠纷案件适用法律有关问

题的解释》的意见。

在薛宁兰看来，什么情况

是夫妻共同债务，什么是夫妻

一方个人债务，清偿责任如

何确定，哪些情况下负无限

责任，哪些情况是有限清偿，

需要作出根本性突破，“应当

将夫妻债务制度纳入夫妻财

产制度规定之中，确立夫妻共

同债务的标准，进行体系化构

建”。薛宁兰建议，草案应当

规定夫妻共同债务的范围，还

应明确婚后一方个人债务的

范围。

在审议中，法定婚龄也

成为焦点。1950 年《婚姻法》

规定男女婚龄分别为 20 周岁、

18 周岁，1980 年《婚姻法》

将法定婚龄提高到男 22 周岁、

女 20 周岁。此次，有常委会

委员建议降低法定婚龄，改为

男 18 周岁、女 18 周岁。这一

建议引起热议，有网友呛声

“该建议是提倡光明正大地啃

老吗”？

薛宁兰则主张将男女法定

婚龄均降低至 18 周岁，“在民

法上，年满 18 周岁已经是完

全民事行为能力人，他（她）

自然可以承担结婚的后果。公

民可以行使结婚的权利，也可

以不行使”。

Tips：

Tips：

■记者手记

遇罗锦上世纪 80 年代在北京和第三任丈夫吴范军留影。（资料图片）

像《婚姻法》一样爱你：用70年维护男女平等
（上接 06 版）


